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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低于

5%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

治理结构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5%以上下降至4.99999%，持股比

例低于5%。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29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基金” 或“信息披露义务人” ）编制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有关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 2号52幢7层718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11月26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数量（股） 变动比例（%）

集中竞价 2020.6.1-2021.11.26 人民币普通股 -14,693,008 -3.98

送转增股 2020.5.20/2021.6.16 人民币普通股 13,419,101 0

被动稀释 2018.6.27-2021.5.24 - 0 -0.34

合计 -1,273,907 -4.32

备注：

1、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7年12月30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大基金）》，该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1,677,753股，占上市公司当时总股本的9.32%。本次权益变动后，

大基金持有晶方科技20,403,846股股份，占晶方科技目前总股本的4.99999%，为晶方科技5%以下股

东。

2、晶方科技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29,679,455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0.2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2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2,967,945.5元，派送红股45,935,891股，转增45,935,891股，本次分配后总股

本为321,551,237股。 该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4月24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

于2020年5月20日实施完毕，大基金对应获得的送、转股股份数为8,671,101股。

晶方科技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方案实施前上市公司总股本340,064,764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35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0.1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1

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变为408,077,716股。 该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4月26日召

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2021年6月16日实施完毕，大基金对应获得的送、转股股份数为

4,748,000股。

3、被动稀释：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于2018年6月27日完成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本

增加，使得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减少0.07%。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82名激励对象中有两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主动离

职，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分别于2018年6月8日、2018年11月9日完成注销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减少，使

得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增加0.01%。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终止激励计划预留

部分第二期实施方案，该部分限制性股票于2019年7月19日注销完毕，完成后公司股本减少，使得信息

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增加0.18%。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于2021年1月14日上市发行，发行后公司股本增加，使得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比例被动减少0.44%。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于2021年5月24日登记完成，完成后公司股本增加，使得信息披

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减少0.02%。

4、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

让的情况。

5、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21,677,753 9.32 20,403,846 4.999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21,677,753 9.32 20,403,846 4.99999

备注：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

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治理结构发生变化。

4、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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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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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华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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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1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思明区环岛南路3088号三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1,123,8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41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诗毅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董事施亮先生、董事陆邦一先生、独立董事李文华先生和独立

董事丁建臣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董事胡育焕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吕镇烽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监事兰招武先生

因行程冲突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123,8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接受关联

方财务资助的议案》

3,841,70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臻臻、张龙翔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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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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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新能源项目备案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有序推进火电灵活性改造促进市场化消纳新能源，保障电力稳定供应的

工作部署和要求，公司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聚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 称 “聚 达 公 司 ” ） 收 到 达 拉 特 旗 能 源 局 《项 目 备 案 告 知 书 》 ( 项 目 代 码 ：

2111-150621-60-01-570671)， 同意聚达公司灵活性改造促进市场化消纳38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备

案。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项目备案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单位：内蒙古聚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二）项目建设地点：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昭君镇柴登嘎查库布其

沙漠光伏基地东南侧。

（三）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项目总占地约为1.2万亩，配套建设38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同步建设

220KV变电站一座，配套建设220KV架空线路，接入达拉特发电厂厂内500KV升压站，线路总长约为

40km，采用一体化建设模式及联合调度方式，统一送出。

（四）项目总投资：项目总投资200000万元。 其中，自有资金40000万元，申请银行贷款160000万

元。

（五）计划建设起止年限：2022年4月至2022年10月。

二、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聚达公司灵活性改造促进市场化消纳38万千瓦新能源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增强

公司综合竞争力，对公司转型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风险提示

（一）备案的项目总投资系按现有规划条件及市场行情初步估算，受国家政策法规、政府机构审批

进度、公司资金状况等多种因素影响，项目具体投资额度及配套筹融资方案、具体实施进度等均存在不

确定性。

（二）受国家政策法规、经济环境、市场环境、经营风险等多种因素影响，项目建成后盈利情况存在

不确定性。

（三）本次备案的新能源项目，开工建设前尚需办理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手续。

（四）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投资决策审批程序后及时进行信

息披露。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项目备案告知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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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 公告编号：

2021-139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

的累计未决诉讼及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合计人民币440,375,814.11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7.9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诉讼、仲裁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23日、2019年9月10日、2019年9月16日、2019年10月16日、2020年1月10日、

2020年2月20日、2020年3月24日、2020年6月24日、2020年7月11日、2020年7月30日、2020年9月1日、

2020年10月9日、2020年10月12日、2020年11月2日、2020年11月16日、2020年11月17日、2020年11月

18日、2020年11月23日、2020年12月1日、2020年12月2、2020年12月31日、2021年1月5日、2021年1月29

日、2021年2月5日、2021年2月26日、2021年3月31日、2021年4月30日、2021年5月31日、2021年6月30

日、2021年7月30日、2021年8月10日、2021年8月31日、2021年9月30日、2021年10月29日、2021年11月9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及账户冻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关于收到民事裁

定书暨公司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71）、《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4）、《关于公司新增诉讼及新发现对

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关于公司新增仲裁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1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关于累计诉讼及

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0-10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09）、《关于

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2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2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2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34）、《关于重大诉讼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3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1）、《关于重大

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2）、《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更正公告》（公告

编号： 2020-143）、《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7）、《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

件进展情况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 2020-163）、《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2）、《关于重大诉

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5）、《关于累计诉讼及

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7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89）、《关

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05）、《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 2021-11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18）、《关于累

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21-134）、《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137）、《关于控股孙

公司对外投资事项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3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未

决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起诉方/上诉方/

仲裁申请人

被起诉方/被上诉方/仲裁被申请人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情况

1

广州立根小额再

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广

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摩登大道

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永飞、严炎

象、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

瑞英、翁华才、广州行盛集团有限公

司、翁雅云

（2019）粤0104

民初34731号

借款合同纠

纷

84,790,

567.00

再审审理中

广州行盛集团有

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广

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摩登大道

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永飞、严炎

象、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

瑞英、翁华才、翁雅云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广

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行盛

集团有限公司、林永飞、严炎象、翁华

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瑞英、翁

华才、翁雅云

2

周志聪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

永飞

(2019)粤01民初

1423号

民间借贷纠

纷

122,500,

000.00

一审已判决，二

审审理中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周志聪

3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连卡福名品

管理有限公司、翁

武强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2019）粤01民

初1246号

违规担保

100,641,

666.67

一审已判决，二

审审理中

澳门国际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翁武强、

广州花园里发展有限公司

4

卡奴迪路国际有

限公司

亚平宁控股有限公司、胡志强、纪冠

华、胡志方、王刘玺

HKIAC/A19205

购销合同纠

纷

20,659,

412.14

已裁决，申请执

行中

5

亚平宁控股有限

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摩

登大道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宝

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美仓家资

讯科技有限公司、刘倩茵、苏家栋

HCA319/2021

其他合同纠

纷

- 一审尚未开庭

6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月坛现代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津0112

民初2508号

联营合同纠

纷

1,728,

696.17

申请强制执行中

7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世纪金花珠江时代广场购物有限

公司

（2020)陕0103民

初1648号

联营合同纠

纷

1,748,

631.39

申请强制执行中

8 李忠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

峰国

（2020）粤0112

民初5017号

借款合同纠

纷

1,016,

670.00

二审裁定发回重

审

9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河支行

（2020）粤0106

民初21178号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13,160,

000.00

一审判决，二审

审理中

10 周志聪

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黄金才、梁钟文、薛凯、林永飞、摩

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粤0305

民初15622号

合同纠纷

39,520,

612.88

一审尚未开庭

11

广州狮丹贸易有

限公司

广州斯凯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

市睿杰名店管理有限公司、李丰谷

（2021）粤0114

民初7230号

买卖合同纠

纷

7,557,

341.31

一审尚未开庭

12 Sinv�S.P.A. 卡奴迪路服饰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HKIAC/A20253 合同纠纷

19,500,

000.00

仲裁尚未开庭

13

广州连卡福名品

管理有限公司

辽宁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限公司、长

春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限公司、太原

市达有贸易有限公司（第三人）

（2021）辽0103

民初10943号

债权人代位

权纠纷

4,861,

807.25

已调解，待回款

14

广州狮丹贸易有

限公司

南通泰豪贸易有限公司、宋刚、王先勤

（2021）粤0112

民初21817号

特许经营合

同纠纷

3,742,

156.83

一审审理中

15

南通泰豪贸易有

限公司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司、宋刚（第三

人）、王先勤（第三人）

（2021）粤0112

民初21817号

特许经营合

同纠纷反诉

2,320,

003.70

一审审理中

16

广州狮丹贸易有

限公司

成都吉泓服装有限公司

（2021）粤0112

民初30027号

特许经营合

同纠纷

1,719,

972.00

一审尚未开庭

17

佛山泰源壹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南京嘉远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2021)苏0192�民

初8171号

股东知情权

纠纷

- 一审尚未开庭

合计 426,283,314.20

注：①案号HKIAC/A19205的涉案金额为2,669,027.14欧元，按1:7.7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20,551,

508.98元；②案号（2020）粤0305民初15622号的案件因追加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被

告，原法院无管辖权，将案件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审理；

二、新增诉讼事项

?序

号

起诉方/反诉方 被起诉方/被反诉方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情况

1

广州狮丹贸易有

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恺凌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云丽静

（2021）粤0112民

初37483号

特许经营合

同纠纷

2,931,776.77

一审尚未

开庭

2

广州卡奴迪路国

际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广州斯凯姆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李丰谷

（2021）粤0112民

初34442号

合同纠纷 1,600,000.00

一审尚未

开庭

3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斯凯姆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李丰谷

（2021）粤0112民

初34445号

合同纠纷 2,240,000.00

一审尚未

开庭

4

广州卡奴迪路国

际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广州品格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李丰谷

（2021）粤0112民

初34439号

合同纠纷 8,136,500.00

一审尚未

开庭

（一）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司于近日就与呼和浩特市恺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云丽静特许经营合同

纠纷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21）粤0112民初37483号，诉求如下：

1、 请求判令被告一呼和浩特市恺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司支付2020年5

月至2021年2月期间尚欠货款余额2,459,913.77元和逾期支付货款产生的利息损失365,984.00元。

2、请求判令被告一呼和浩特市恺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司支付为实现债

权而发生的律师费人民币100,000.00元和担保服务费用人民币 5,879�元。

3、 请求判令被告二云静丽对被告一呼和浩特市恺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4、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共同承担。

（二）广州卡奴迪路国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于近日就与广州斯凯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李丰谷合同

纠纷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21）粤0112民初34442号，诉求如下：

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拖欠款项金额本金1,500,000元及逾期违约金；

2、判令被告二对第一项诉讼请求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三）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就与广州斯凯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李丰谷合同纠纷

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21）粤0112民初34445号，诉求如下：

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拖欠款项金额本金2,000,000元及逾期违约金；

2、判令被告二对第一项诉讼请求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四）广州卡奴迪路国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于近日就与广州品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李丰谷合同纠

纷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21）粤0112民初34439号，诉求如下：

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拖欠款项金额本金7,500,000元及逾期违约金；

2、判令被告二对第一项诉讼请求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三、财产保全情况

（一）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截至2021年11月29日，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账户名称 账户号码 类型 影响金额

1 中国工商银行xxx支行 3602********* 一般户 11,885,536.97

2 中国工商银行xxx支行 3602********* 基本户 1,818,680.00

3 中信银行xxx支行 8110********* 一般户 3,400,139.50

4 广州银行xxx支行 8002********* 一般户 2,314.70

5 农行广州xxx支行 4405********* 一般户 3,152,326.91

6 兴业银行xxx支行 3911********* 一般户 1,193,740.00

7 交通银行xxx支行 4116********* 一般户 2,690.92

合计金额 21,455,429.00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及仲裁案件尚未结案或未开庭审理， 上述诉讼及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

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后续进展，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

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及时对涉及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656

证券简称：

ST

摩登 公告编号：

2021-140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

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登大道” 、“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

定程序以公司及子公司名义提供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2020年1月

13日开市起，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摩登大道” 变更为“ST摩登” ，股票

代码仍为“002656” ，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5%。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已分别于2020年2月17日、

2020年3月17日、2020年4月20日、2020年5月13日、2020年5月30日、2020年7月1日、2020年8月1日、

2020年9月1日、2020年10月9日、2020年11月2日、2020年12月1日、2020年12月31日、2021年1月29日、

2021年2月26日、2021年3月31日、2021年4月30日、2021年5月31日、2021年6月30日、2021年7月30日、

2021年8月31日、2021年9月30日、2021年10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

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

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2）、《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8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95）、《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0）、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2）、《关于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5）、《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

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6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3）、《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22）、《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6）、《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关于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0）、《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6）、《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

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9）、《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6）、《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135）。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仍积极采取行动，力争尽快消除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1、针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程序提供担保事项引发的相关诉讼、仲裁案件，公司及外聘

律师团队正在积极搜集充分的证据材料以证明相关债权人的主观恶意性以及公司对于相关行为不存在

过错或过错程度相对于债权人而言较轻，力争胜诉或减轻过错责任，从而通过司法途径解除、减轻公司

相关担保责任，最大限度消除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大部分违规担保案件已开庭审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起诉方/上诉方/仲裁申

请人

被起诉方/仲裁被申请人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情况

1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林永飞、严炎象、翁

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

韩瑞英、翁华才、广州行盛集

团有限公司、翁雅云

（2019）粤

0104民初

34731号

借款合同纠

纷

84,790,

567.00

一审判决，原审原告未

提起上诉

广州行盛集团有限公

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二审胜诉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广州瑞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林永飞、严炎象、

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

文、韩瑞英、翁华才、广州行盛

集团有限公司、翁雅云

二审胜诉

2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连卡

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

翁武强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2019）粤

01民初

1246号

合同纠纷

100,641,

666.67

一审判决，二审审理中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

限公司、翁武强、广州花园里

发展有限公司

3 林峰国

陈马迪、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9）穗

仲案字第

15779号

股权转让纠

纷

9,087,

612.00

已裁决

4 林峰国

张勤勇、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9）穗

仲案字第

15778号

股权转让纠

纷

9,087,

612.00

已裁决

5 林峰国

赖小妍、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9）穗

仲案字第

15777号

股权转让纠

纷

4,820,

416.00

已裁决

6

周志聪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林永飞

(2019)粤01

民初1423号

民间借贷纠

纷

122,500,

000.00

一审判决，二审审理中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周志聪

7 周志聪

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林永飞、摩登大道

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粤

0391民初

1157号

合同纠纷

38,507,

808.64

驳回起诉

8 周志聪

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黄金才、梁钟文、薛

凯、林永飞、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粤

0305民初

15622号

合同纠纷

39,520,

612.88

一审尚未开庭

注：1、案号（2020）粤0305民初15622号合同纠纷案与案号（2020）粤0391民初1157号为同一涉案事

由，两案标的金额差异，为利息计算时间差异而产生的利息数额差异所致。

（1）案号（2020）粤0391民初1157号案因被告幸福智慧公司因于2019年10月25日（起诉前）注销

登记而终止，法院认为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法人终止而归于消灭，诉讼主体资格亦随

之丧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于2020年3月17日裁定驳回周志聪的起诉，该案结案，已于2020年

3月17日被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驳回起诉，周志聪放弃上诉。

（2）周志聪以幸福智慧公司（已注销）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黄金才、股东梁钟文、薛凯以及担保人

林永飞、公司作为被告，于2020年3月18日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就同一案由重新提起诉讼。 近日，因

法院决定追加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被告，原审法院经审查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应将案

件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审理。

2、陈马迪、张勤勇、赖小妍就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忠、林峰国合同纠纷

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5017号民事判决，提起撤销仲裁裁决的申

请。 法院已就此作出裁定，驳回上述撤裁申请。

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分别于2019年8月23日、2019年10月16日、2019年11月22日、2020年1月

10日、2020年2月20日、2020年3月24日、2020年6月24日、2020年7月30日、2020年9月1日、2020年10月

9日、2020年10月12日、2020年11月2日、2020年11月16日、2020年11月17日、2020年11月23日、2020年

12月1日、2020年12月2日、2020年12月31日、2021年1月5日、2021年1月29日、2021年2月26日、2021年3

月31日、2021年4月30日、2021年5月31日、2021年6月30日、2021年7月30日、2021年8月31日、2021年9

月30日、2021年10月29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及账户冻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51）、《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4）、《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及财产保

全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5）、《关于公司新增诉讼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02）、《关于公司新增仲裁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关

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9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9）、《关于

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2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4）、《关于重大诉讼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0）、《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2）、《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143）、《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7）、《关于累计诉讼

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63）、《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关于重大诉讼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关于累计诉讼及

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7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9）、《关于累计

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5）、《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2021-11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8）、《关于累计诉讼

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134）。

截至本公告日， 上市公司违规担保累计发生金额为43,570.95万元， 已解除担保本金19,285.67万

元，违规担保本金余额为24,285.29万元，占公司2020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1.97%，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被担保方 对方公司/个人 发生时间 发生金额（元）

已解除担保本金

金额（元）

违规担保本金余

额（元）

1

广州花园里发展

有限公司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2018-4-9 100,000,000 100,000,000 0

2

广州天河立嘉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

2018-12-20 80,000,000 80,000,000 0

3

广州花园里发展

有限公司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2018-4-10 100,000,000 0 100,000,000

4 林永飞 周志聪 2019-1-18

100,000,000 0 100,000,000

36,424,528 0 36,424,528

5

陈马迪、张勤勇、

赖小妍

林峰国 2018-5-2 19,285,000 12,856,667.03 6,428,332.97

合计 435,709,528 192,856,667.03 242,852,860.97

2、2014年至2019年8月， 公司控股股东瑞丰集团累计非经营性占用公司及子公司资金合计24,

691.21万元，已归还497.83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24,193.38万元，占公司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1.85%。

3、公司将继续本着对全体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督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尽快清

偿债务，妥善处理并尽快解决上述担保事项。 公司认真落实并实施内部控制整改措施，持续完善财务管

理、印章管理、对外担保管理等内部控制措施，强化执行力度，并大力加强财务部门及内审部门的建设。

4、公司持续对未经审议及未及时披露的担保事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风险事项进行内部排查和

梳理，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以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程序提供担保事项引发的相关诉讼、仲裁案件最终

判决结果及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2、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65 6

证券简称：

ST

摩登 公告编号：

2021-141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3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粤调查字20006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公司

分别于2020年4月1日、2020年5月8日、2020年5月30日、2020年7月1日、2020年8月1日、2020年9月1日、

2020年10月9日、2020年11月2日、2020年12月1日、2020年12月31日、2021年1月29日、2021年2月26日、

2021年3月31日、2021年4月30日、2021年5月31日、2021年6月30日、2021年7月30日、2021年8月31日、

2021年9月30日、2021年10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 《关于收到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8）、《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关于

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6）、《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11）、《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3）、《关于立案调查事

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8）、《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136）、《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5）、《关于立案

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65）、《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4）、《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

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2）、《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1）、《关于立案调查事

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7）、《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120）、《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7）、《关于立案

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6）。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相关进展文件。 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上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且

违法行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的，公司股票交易将存在被实行退市风险。

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30日

股票代码：

600900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2021-051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近日，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三峡集团”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通知》，中国三峡集团正在筹划将

乌东德、白鹤滩电站资产（股权）注入公司（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

实际控制人变更。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维护投资者利

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简称：长江电力，股票代码：600900）将于

2021年11月29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积极

推进本次交易各项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

牌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重组预案，并申

请股票复牌。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4H2Y6R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村路231号2单元2层231室

法定代表人：何红心

注册资本：5,0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2月20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从事与生态环保、清洁能源、

城镇水务、水利工程相关的规划、设计、投资、运营、技术研发、产品和服务。

2.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589628596K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日新中路616号云南能投集团集控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孙德刚

注册资本：1,165,999.7624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2月17日

经营范围：电力、煤炭等能源的投资及管理；环保、新能源等电力能源相关产业、产品的投资及管

理；参与油气资源及管网项目的投资；其他项目投资、经营；与投资行业相关的技术服务、投资策划及其

咨询管理，信息服务。

3.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569701098H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工业集中发展区成飞大道1号A区10栋

法定代表人：孙云

注册资本：931,6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2月21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

营）：能源项目的投资与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30615619360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宝云路220号昆明三峡大厦18楼

法定代表人：范夏夏

注册资本：4,0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1月29日

经营范围：水电开发、建设、投资、运营和管理；清洁能源专业技术服务；清洁能源开发与投资（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的方式初步确定为公司发行股份、定向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同时公司拟视

需要发行股份、定向可转债募集配套资金。 具体交易方式仍在论证中，尚未最终确定。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解决中国三峡集团与公司同业竞争问题，实现中国三峡集团专业化整合、做大做优

做强水电主业的需要。 有利于发挥公司专业优势，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有利于公司更加突出主业，巩固

世界水电巨擘地位；有利于优化公司治理，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五、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与各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商讨论

证。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实施尚存

在不确定性。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三峡工程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

者关注公司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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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中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内容：2021年7月26日，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东中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金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发布增持计划，计划在未来6个月

内根据市场情况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增持

股份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0.6%，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

●增持计划实施：截至2021年11月29日，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尚未实施增持。

●相关风险提示：公司股价波动可能导致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时间和价

格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2、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截至2021年11月29日，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66,437,

0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19%。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2021年7月26日，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发布增持计划，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根据市场情况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增持股份不低于公司总股

本的0.6%，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股东中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42）。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面临以下不确定性风险：公司股价波动导致增持计划实施的时间和价格存在一

定不确定性。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2021年11月29日，受宏观经济环境和证券市场变化，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节假日、定期报告及

临时公告敏感期等因素影响，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尚未实施增持。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

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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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1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天诚大酒店8楼第二会议室（上海市徐家汇路58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96,017,2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80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胡建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1人，公司董事长胡建东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董事因另有公务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1人，公司职工监事唐兵出席了会议，其他监事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江苏公司以大丰光伏发电公司等九家新能源公司为标的与工银投资开展市场化

债转股业务工作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96,014,420 99.9997 616 0.0001 2,200 0.000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菲、吴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30日


